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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章  项目背景 

 

1.1 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进展 

《国家环境保护“十一五”规划》（国发〔2007〕37 号）明确要

求，围绕实现“十一五”规划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，把污

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，把保障城乡人民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。2006

年以来，国家环保总局开展了 661 个县级以上城市（含县级市）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状况的调查评估工作，编制完成了《全国城

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（讨论稿）》。2006 年 10 月，国务院批

准实施《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“十一五”规划》，为改善农村饮水

安全提供了保障。2007 年 10 月，国家发改委、建设部、水利部、卫

生部和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《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（2006－

2020 年）》，对全国 661 个城市和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的饮用水安全保

障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。 

1.2 调查与评估工作的紧迫性 

上述规划编制过程中，国家各有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的基础调查，

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工作。2005 年，国家环保

总局组织完成了 56 个环保重点城市 206 个重点水源地有机污染物的

监测调查工作；2006 年，国家发改委、水利部、建设部、卫生部对

120 个城市 152 个典型饮用水水源地有机污染物进行了调查。2005

年开始，国家环保总局建立了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水

质月报制度。但是，全国 4555 个（自《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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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（2006－2020 年）》）设市城市及县级政府所在地城镇集中式饮用

水水源地的环境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和评估，乡镇饮用水水

源地环境建设与管理调查及评估工作尚未开展。上述规划陆续进入

实施阶段，要落实大量的污染防治工程与管理措施，因此，迫切需

要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本状况的调查，进一步摸

清底数，针对不同区域、不同类型的饮用水水源地研究环境对策，

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保障水平。 

 

第 2 章  项目基本情况 
 

2.1 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，按照建设生态文明、加强生态

环境保护、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以

《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》和《国家环境

保护“十一五”规划》为指导，科学调查与综合评估全国饮用水水

源地基础环境状况，保质保量，把调查评估与推进水源地环境管理

相结合；把调查成果与水源地污染防治相结合，为经济又好又快发

展提供全面准确的水源地基础环境信息。 

2.2 总体目标 

重点查明全国城镇和典型乡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状况，建

立并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信息；科学评估全国饮用水水源

地基础环境状况，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管理工作提供支持，为

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技术政策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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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调查基准年 

调查基准年为 2007 年，补充使用 2005 年以来的相关数据资料。 

2.4 调查范围 

全国除港、澳、台地区外的 31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城镇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典型乡镇饮用水水源地（本文城镇指县级政府

所在地，乡镇指县级政府所在地之外的镇）。 

2.5 调查与评估内容 

调查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社会经济状况、水资源利用状况、土地

利用状况等基础信息，调查水源地属性及水质水量状况以及影响饮

用水水源水质的主要因素，调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情况、监

管能力建设情况、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。 

 

第 3章  总体思路和技术路线 
 

3.1 总体思路 

1、重点调查，全面评估。重点开展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

部分典型乡镇水源地环境基础状况调查，建立并完善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地环境基础信息，全面评估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、环境建设

与环境管理状况，统筹建立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体系。 

2、统筹协调，综合分析。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为重中之重，综

合考虑总量减排、污染源普查、水环境功能区划等相关环境管理工

作，综合分析饮用水水源地基础建设、环境管理、污染预防、污染

治理及应急保障等一系列问题，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对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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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完善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。 

3、典型推进，力争突破。基于调查与评估分析，选择典型饮用

水水源地，分类研究污染防治对策；在部分地区选择对饮用水水源

地有影响的典型污染源，识别对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影响。通过典

型类型饮用水水源地与典型污染源的污染防治对策研究，提出污染

防治技术政策的对策建议。 

3.2 技术路线 

1、规范制定与技术培训。国家环保总局组织技术支持单位，制

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，编写技术培训教材，

开展全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调查与评估的技术培训，指导全国饮用

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的开展。 

2、全面调查与综合评估。各省重点组织开展城镇集中式饮用水

水源地和典型乡镇饮用水水源地调查与评估工作，建立并完善集中

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信息。 

3、成果汇总与信息管理。基于全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、

典型乡镇饮用水水源地及典型污染源的调查与评估，采集、汇总与

分析基础调查信息，建立并完善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调查

数据库，为饮用水水源地科学管理提供基础依据。 

4、防治对策与管理政策。在全面调查与评估我国饮用水水源地

环境状况的基础上，针对不同类型（河流型、湖库型和地下水型等）

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，研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；从宣传

教育、监控预警、风险评估、管理规范等方面，研究提出集中式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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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的技术经济政策建议。 

 

第 4章  任务分解和工作内容 
 

4.1 专题一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 

1、目标 

查明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模、类型、建设情况、环境状

况、污染源和环境管理等基础状况，启动典型乡镇的饮用水水源地

状况调查与评估。 

2、主要内容 

（1）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技术大纲 

制定全国统一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标准规范，明确基

础状况调查的范围、项目、方式、数据收集来源、监测办法、监测

项目、计算方法、调查问卷等内容，保证调查成果的一致性、有效

性、可比性和适用性。 

（2）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 

调查城镇及典型乡镇社会基础信息：包括人口、GDP、水资源利

用及土地利用，全面调查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典型乡镇饮用水

水源地的综合信息， 全面调查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的主要因素和管

理状况，选择典型乡镇调查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、水源地监控状况、

环境安全预警与风险管理状况等。 

（3）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信息数据库 

对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、典型乡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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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典型污染源调查数据进行采集、汇总和分析整理，初步建立并进

一步完善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信息数据库。 

（4）评估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 

研究建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估标

准，从环境质量达标程度，污染源特征及影响程度，现行法律标准

执行状况，水源地环境建设的规范程度，监管能力建设和水平等方

面进行全面评估。 

4.2 专题二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对策 

1、目标 

在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，开展不同类型

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研究，制定并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

环境管理体系、环境政策体系和技术保障体系，研究制定饮用水水

源地监控预警方案、信息平台方案和宣传教育方案，提升水源地环

境管理水平，提高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能力。 

2、主要内容 

（1）提出不同类型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

结合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划成果，在全国饮用水水

源地环境基础信息调查与评估的基础上，针对不同区域河流型、湖

泊水库型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特点，综合分析污染物的主要来

源、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，分别研究提出针对不同类型饮用水水源

地的污染防治和水质改善对策建议。 

（2）提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政策体系完善建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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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水源地水质监控、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、水源地风险管理、

水源地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建设等技术要求，研究建立饮用水水源

地管理指标体系，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，为饮用水水源地实施科

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撑。 

（3）提出饮用水水源地技术保障体系完善建议 

在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和评估基础上，收集和调研国内

外饮用水水源地治理技术措施，研究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的技术

保障体系，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，为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

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撑。 

（4）提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控及预警方案 

针对乡镇饮用水水源地基础条件差、监控能力相对较低的现状，

研究制定水质监控方案及环境安全预警和风险管理方案，提升饮用

水水源地的监管能力和水平。 

（5）提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宣传教育方案建议 

针对各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情况，研究提出饮用水水源地

保护宣传教育对策，充分利用电视、网络、手册等多种媒介，使公

众掌握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科学知识，推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

转变成社会参与，人人有责全民行动。 

 

第 5章  实施方案及预期成果 
 

5.1 进度安排 

1、2007 年 11 月-2008 年 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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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《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工作方案》，编制

调查与评估技术大纲，完成各专项调查评估技术规范。 

2、2008 年 3-4 月 

组织开展全国技术培训工作，典型地区（福建省、湖南省、宁

夏回族自治区）全面启动调查与评估工作。 

3、2008 年 5-8 月 

各地全面开展本辖区的调查与评估工作，典型地区于 6 月底前

提交辖区调查与评估报告，其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于 8 月底前

提交辖区调查与评估报告。 

4、2008 年 9-10 月 

技术组汇总验收各项专题成果，并在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辖区内调查及评估报告的基础上，形成《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

境调查及评估报告》（初稿）上报总局。 

5、2008 年 11-12 月 

环保总局组织论证并审查《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

评估报告》。 

5.2 组织方式 

项目由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主持，全国 31 个省（直辖市、

自治区）环保部门具体实施，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等近 20 个单

位作为技术支持单位参加。 

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：项目主持单位。督促、指导国家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信息数据库的建设。指导、督促、协调调度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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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典型乡镇水源地环境基础状况调查与

评估工作。指导、督促技术支持单位，提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管理

技术政策建议。负责项目综合协调、组织管理和实施，开展国际交

流，向总局领导汇报工作进展，召开有关会议。 

全国 31 个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环保部门：项目实施单位，按

照环保总局的统一要求，负责组织本辖区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

的调查与评估工作。宁夏、湖南、福建等省区作为典型区域全面开

展调查与评估，并配合开展有关典型污染源调查与评估工作。 

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：技术组长单位，负责项目的技术组

织与协调，包括组织制定调查与评估技术大纲，组织对各级环保部

门进行技术培训，组织有关技术支持单位对各地进行技术支持，组

织开展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调查与评估成果的技术验收，组织

开展各技术支持单位研究成果的技术验收，组织编写全国饮用水水

源地环境状况调查与评估的总报告。 

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：协助制定调查与评估技术大纲并培训各

级环保部门，参与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技术政策，开展我国

饮用水安全保障标准体系评估工作。重点对江西等省提供技术及相

关支持。 

中日环境保护中心：国家饮用水水源地调查数据采集系统及基

础数据库建设。研究构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制度体系。开展

饮用水源保护宣传教育工作。 

中国环境监测总站：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测数据的更新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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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制定饮用水水源地监控方案。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：专题开展农药化肥与

畜禽养殖对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影响评估与防治对策研究，重点对江

苏、浙江、上海、福建 4省市提供技术及相关支持。 

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：重点对广东、广西、

贵州、海南 4省提供技术及相关支持。 

其他技术支持单位：技术组长单位组织其他技术支持单位配合制

定有关技术规范、建立网络平台和开展技术培训，对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提供技术及相关支持，开展典型污染源对水源地的环境影

响评估与控制对策研究，开展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管理条例研究

与制定；开展数据库和信息系统标准化建设。 

5.3 预期成果 

建立国家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信息数据库，完成全国饮用水水

源地基础环境调查及评估综合报告及各专题研究报告。 


